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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2〕5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交通大学涉外协议签订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校内各单位： 

鉴于《北京交通大学涉外协议签订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17〕

10 号）试行以来，部分上级单位出现机构调整，结合学校工作实

际，现对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

  

  

北京交通大学       

2022 年 1月 12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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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涉外协议签订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学校鼓励校内各单位与国际一流研究机构、世界高

水平大学或拥有高水平学科的大学签订涉外协议。为规范和加强

学校涉外协议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涉外协议是指学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与境外

政府部门、国际组织、高等院校、研究机构或公司企业等主体签

订的教学科研合作协议/备忘录等。 

第三条  根据合作所涉及范围，我校的涉外协议分为校级和

院级两类。校级是指学校与境外政府部门、国际组织、高等院校、

研究机构或公司企业等主体签订的合作交流协议/备忘录。合作涉

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院的，可签订校级合作协议。院级指学院或

校内二级单位对外签订的协议。 

第二章  涉外协议的管理 

第四条  国际合作交流处是学校涉外协议的归口管理部门，

统筹涉外协议的审核、备案与执行管理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涉外协议的各相关单位应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协商的

原则，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和商定的合作事宜，在保证协议内容不

涉及政治、军事、宗教等敏感内容的前提下，对协议的可行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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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性、风险性等有关事项进行评估论证，并与外方协商起草协

议初稿。 

第六条  涉外协议内容应包含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条款。 

第七条  涉外协议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和学校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八条  涉外协议签订的申报、审批流程。 

签订校级涉外协议，需填写《北京交通大学涉外协议审签

单》，并提交协议中外文文本和外方合作单位背景材料。凡涉及本

科生研究生教育交流合作、科研合作、人才交流、财务学费等事

项的，应先送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并由学校法律顾问审核后，由国

际合作交流处审核并报学校审批。 

院级涉外协议的申报、审批程序，参照校级涉外协议签订的

程序执行。相关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授权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签订

协议。 

第九条  校内各单位签订涉外协议后，原则上应于 5个工作

日内向国际合作交流处提交协议原件备案，如有特殊情况导致无

法于约定时间内送达，应提前告知国际合作交流处。 

第三章  涉外协议的执行 

第十条  协议签订单位负责涉外协议的跟踪和履行。国际合

作交流处负责督办、检查执行情况，保证协议的有效执行，履行

归口管理部门职责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可委托相关学院和职能部门代为履行校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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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。 

第十二条  各单位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负责院级协议的履行

工作。学校鼓励合作效果良好的校内单位与外方拓展合作领域，

签订校级合作协议。 

第十三条  涉外协议履行期间，如需变更或解除，各单位应

当及时上报学校，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，方可与外方协商

相关变更事项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签订涉外协议时，应有中外文文本且内容一致。

未经审批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签订涉外协议。 

第十五条  港澳台办公室是我校与港澳台地区签订协议的

归口管理部门，与港澳台地区高校、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企业等主

体签订协议时应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北京交通大学涉外

协议签订管理办法》（校发〔2017〕10 号）同时废止，本办法由

国际合作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北京交通大学涉外协议审签单 
 

 

北京交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 2022 年 1月 12 日印发 


